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９

证券简称：金陵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２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

将权益分派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５０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２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代码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１２３

南京金陵制药（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９４

福州市投资管理公司

３ ０８＊＊＊＊＊４１２

中化蓝天集团有限公司

４ ＤＤ＊＊＊＊＊０８９

合肥市医药工业公司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南京市中央路

２３８

号金陵药业大厦

咨询联系人：徐俊扬

咨询电话：

０２５－８３１１８５１１

传真电话：

０２５－８３１１２４８６

七、备查文件

１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委托代理权益分派申请表》。

特此公告。

金陵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三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６

股票简称：深振业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会决议

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二、利润分配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９８９

，

００７

，

３６０

股为基数，每

１０

股送

３

股派发现金股

利

０．４

元（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０６

元。本次分配送出

红股

２９６

，

７０２

，

２０８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３９

，

５６０

，

２９４．４０

元，共计分配利润

３３６

，

２６２

，

５０２．４０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

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９８９

，

００７

，

３６０

股，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９

，

５６８

股。

三、分红派息方案具体实施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３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４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红派息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０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利润分配实施方法

１

、本次所送股份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１

日通过股东的托管券商直接划

入股东证券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股东名称：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东账号：

０８＊＊＊＊＊３２６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

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

，

６４６

，

５５８ １．５８％ ４

，

６９３

，

９６７ ４

，

６９３

，

９６７ ２０

，

３４０

，

５２５ １．５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２

，

２８８

，

０４１ ０．２３％ ６８６

，

４１２ ６８６

，

４１２ ２

，

９７４

，

４５３ ０．２３％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

，

２８８

，

０４１ ０．２３％ ６８６

，

４１２ ６８６

，

４１２ ２

，

９７４

，

４５３ ０．２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１３

，

３５８

，

５１７ １．３５％ ４

，

００７

，

５５５ ４

，

００７

，

５５５ １７

，

３６６

，

０７２ １．３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９７３

，

３６０

，

８０２ ９８．４２％ ２９２

，

００８

，

２４１ ２９２

，

００８

，

２４１ １

，

２６５

，

３６９

，

０４３ ９８．４２％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９７３

，

３６０

，

８０２ ９８．４２％ ２９２

，

００８

，

２４１ ２９２

，

００８

，

２４１ １

，

２６５

，

３６９

，

０４３ ９８．４２％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９８９

，

００７

，

３６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９６

，

７０２

，

２０８ ２９６

，

７０２

，

２０８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９

，

５６８ １００．００％

七、调整相关参数

实施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后， 按新股本总数

１

，

２８５

，

７０９

，

５６８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每股收益为

０．３３８

元。

八、有关咨询办法

１

、地址：深圳市罗湖区宝安南路振业大厦

Ｂ

座

１６

楼董事会办公室

２

、电话：（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６３０６１

３

、传真：（

０７５５

）

２５８６３８０１

４

、联系人：罗丽芬 王诚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１９

证券简称：大地传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号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问询函所涉及问题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没有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

摘要； 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更正后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针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出具了豫证监函

（

２０１２

）

１０８

号《关于对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

理部针对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审核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出具了公司部年报问询函【

２０１２

】第

４１８

号《关于对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要求就年报审查中发现的相关事项进行补充披露，补充披露

如下：

一、公司现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河南监管局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补充披露如下：

问询问题：关于公司未能按照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１

）

４１

号的有关要求披露以下有关事项：在年报中未披露

本报告期内内幕知情人及其是否发生变更情况；在年报“内部控制”部分，未披露建立年报信息重大差错责

任追究制度的情况，董事会未对内部控制责任发表声明。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１

、公司在年报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有关要求，对于接触公司年报信息

的人员进行了登记备案， 并形成了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且向河南监管局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了报

备。经过公司自查：未发现内幕信息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在报告期内，未发生内

幕知情人变更情况。

２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四届四十五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年

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并自董事会通过后实施。公司在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严格按照制度

有关条款的规定，认真加以落实。特别是对于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６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中出现部分数据错

误的问题，公司在发现错误的第一时间主动向监管部门进行报告，并及时披露了更正公告，最大限度地降

低了不良影响。同时，公司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完善定期报告编制程序，以确保财务数据流转过程中的准确

无误，从而保证公司定期报告的披露质量。另外，公司严格按照《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的

规定，对有关人员进行了相应处理。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主要披露了公司在报告期内修订完善制度的情况，未对已建

制度及履行情况进行披露。但公司在实际工作中，严格按照已建立并生效的制度操作执行。

董事会关于内部控制责任的补充声明：公司董事会按照《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要求，根据公司内

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形成了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董事会认为：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真实有效，不存在内

部控制设计或执行方面的重大缺陷，并对报告内容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相应责任。

二、公司现就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补充披露如下：

问询问题：

１

、你公司年报“股份变动及股东情况”部分，未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

式准则第

２

号》第

２３

条要求，披露限售股份变动明细表，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限售股份变动明细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年初限售股数

本年解除

限售股数

本年增加限售

股数

年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０ ２９６

，

０８１

，

０８４ ３３３

，

２１１

，

９０６

重大资产重

组及股改承

诺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２

日

合计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０ ２９６

，

０８１

，

０８４ ３３３

，

２１１

，

９０６ ／ ／

２

、你公司年报“董事会报告”部分，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第

３４

条要求，介绍你公司报告期内投资情况，分析报告期内公司投资额比上年的增减变动及增减幅度，被投资

公司名称、主要经营活动占被投资公司权益的比例等。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本报告期内公司无重大投资行为。

３

、你公司年报“重要事项”部分，未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第

４７

条

要求，完整披露各承诺事项在报告期内的履行情况，请你公司补充披露。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涉及的相关承诺事项，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中“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

股东在报告期内或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以及该承诺事项在报告期内的履行情况”做了详细的披露，

具体披露情况如下：

１．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主营业务和资产整体上市及其补偿措施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集团公司向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全体股东作出如下特别承诺：

（一）特别承诺

１

）集团公司力争通过对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实施改革、改组、改造，加强管理，转换机制，全面提升河

南省新华书店系统的资产质量、市场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使之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条件，在本次交易完

成后的股票恢复交易之日起的两年内， 向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提交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注入上市公司的申

请文件，提议召开专门审议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注入上市公司事项的股东大会。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

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将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的业务和资产整体注入上市公司，从根本上解决关联交易

和避免同业竞争问题，或通过其他资产和业务整合方式避免同业竞争、使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要

求。

２

）集团公司将积极清理上市公司外的集团公司所属的其他资产的遗留问题，整合上市公司外的其他

相关业务和资产，使之符合上市的条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票恢复交易之日起的两年内，向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提交其他相关业务和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申请文件， 提议召开专门审议其他相关业务和资产注

入上市公司事项的股东大会。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通过中国证监会的审核，将上市公司外的其他符合

条件的业务和资产整体注入上市公司，从根本上解决关联交易和避免同业竞争的问题。

３

）集团公司保证所属的条件不成熟、不符合、不优质、不相关的业务和资产不进入上市公司，切实保障

进入上市公司业务和资产的质量，不损害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４

）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票恢复交易之日起的两年内，实现集团公司的出版、印刷、发行、物资贸易等

完整产业链的业务和资产的整体上市。

（二）补偿措施

补偿措施生效条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自股票恢复交易之日起两年内，如果中原出版集团公司不能达

到以下条件，将作出送股安排：

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及其他相关业务和资产达不到注入上市公司条件， 中原出版集团公司不能向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提交河南省新华书店系统及其他相关业务和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申请文件， 没有提议召

开专门审议该事项的股东大会，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核通过后，没有向中国证监会按规定申报审核通过

后的申请文件， 或没有通过其他资产和业务整合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使关联交易符合有关政策规定的要

求。

送股安排具体如下：

１

）送股数量：集团公司将以自己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股份向送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上市公

司除集团公司之外的所有股东送股一次，送股数量为

１０

，

６５０

，

５９７

股（按照本次交易完成后除集团公司外的

上市公司其他所有股东持有的

１０６

，

５０５

，

９７２

股数计算每

１０

股持股将获得

１

股的送股）。

２

）送股股权登记日及实施时间：送股股权登记日为本次交易完成后的股票恢复交易之日起的两年期

满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董事会将在送股股权登记日后的次一个交易日内执行集团公司的送股安

排。

３

）送股对象：送股对象为在送股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上市公司除集团公司之外的所有股东。

４

）送股实施保障：集团公司将在本次交易认购上市公司定向发行股份办理变更登记时，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临时保管送股股份

１０

，

６５０

，

５９７

股并予以锁定， 直至实施送股或送股

安排到期后未触发送股条件。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公司已完成了所有中介的聘请工作，中介机构已进入前期尽职调查。

２．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所持全部股份限售期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集团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对所持有的全部股份的限售期承诺如下：

１

） 集团公司登记持有的大地传媒

３７

，

１３０

，

８２２

股非流通股， 以及依据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

（

２００８

）焦民破字第

２－２５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给集团公司增持但尚未过户的

１０

，

８１８

，

７４１

股非流通股，自本

次交易完成后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２

）集团公司对通过本次上市公司向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所增持的股份，自本次交易完

成后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承诺事项在严格执行中，无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发生。

３．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保证上市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五独立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集团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本次向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完成后，集团公司承诺将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上市公司实

行人员、资产、财务分开，机构、业务独立，各自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为此，集团公司承诺如下：

１

）保证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

集团公司保证投入到上市公司的资产独立完整、权属清晰、足额到位，并办理相关资产、股权等权属变

更手续；由上市公司对投入的资产独立登记、建账、核算、管理。集团公司不占用、支配该资产或干预上市公

司对该资产的经营管理。

２

）保证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

集团公司承诺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和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专职在上市公

司工作并领取薪酬，不在集团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中担任除董事、监事以外的其他职务。

集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上市公司董事的， 集团公司保证其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承担上市公司的

工作。集团公司保证通过合法程序推荐前述人员的合适人选，不超越上市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独自作出

人事任免决定。

集团公司保证上市公司拥有独立于集团公司及控股企业的员工，并在有关社会保障、工薪报酬、房改

费用等方面分账独立管理。

３

）保证上市公司的机构独立。

集团公司不干预上市公司的机构设置，生产经营和办公机构与上市公司完全分开，不出现混合经营、

合署办公的情形。 集团公司及其下属机构不向上市公司及其下属机构下达任何有关上市公司经营的计划

和指令，也不以其他任何形式影响上市公司经营管理的独立性。

４

）保证上市公司的财务独立

集团公司保证上市公司财务的独立性，不干预上市公司的财务、会计活动。上市公司跟据其自身业务

特点设立财务会计部门，建立独立的会计核算体系和财务管理结算制度，并符合有关会计制度的要求，独

立进行财务决策。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不以任何形式占用上市公司的货币资金或其他资产。上市公司不

为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其他关联企业提供担保，或以上市公司名义的借款转借给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

位使用。

５

）保证上市公司的业务独立

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单位将严格履行关于避免同业竞争和避免或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切实维护上市

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承诺事项在严格执行中，无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发生。

４．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本次收购完成后，集团公司的全部印刷业务已全部注入上市公司。在印刷业务环节，与上市

公司未来注入的印刷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集团公司的全部发行业务本次未注入上市公司，与上市公司在

发行环节不存在同业竞争。

集团公司和河南人民出版社已经对可能与上市公司将要经营的出版业务形成同业竞争的潜在问题进

行排查和整改。本次收购完成后，河南人民出版社作为上市公司的关联企业，为消除将来可能与上市公司

之间的同业竞争，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河南人民出版社与上市公司就避免同业竞争的持

续性安排承诺如下：

１

）对于上市公司正在或已经进行生产开发的产品、经营的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新技术，本社保证

不生产、不开发、不经营；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上市公司业务、新产品、新技术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

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本社同时保证不利用本社与上市公司关联单位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正

当权益。本社将促使本社全资持有或持有

５０％

股权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２

）凡本社及其下属公司在中国境内有商业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可能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社并促使本社下属公司应于知悉该商业机会后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将上述

商业机会按上市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表示放弃或在合理期限内

未明确接受的，本社及其下属公司方可合理地参与该机会。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为消除将来可能与

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确保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不受损害，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就避免同业竞争的

持续性安排作出如下承诺：

１

）对于上市公司正在或已经进行生产开发的产品、经营的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新技术，集团公司

保证将来不生产、不开发、不经营；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上市公司业务、新产品、新技术有竞争或可能

有竞争的企业、新产品、新技术。集团公司同时保证不利用其控股股东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股东的

正当权益。 集团公司将促使集团公司全资持有或其持有

５０％

股权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

承诺。

２

）凡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在中国境内有商业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可能与上市公司及其下属子

公司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集团公司（并促使其下属公司）应于知悉该商业机会后立即通知上市公司，

并将上述商业机会按上市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表示放弃或在合

理期限内未明确接受的，集团公司及其下属公司方可合理地参与该机会。

３

）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而给上市公司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承诺事项在严格执行中，无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发生。

５．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集团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本次向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完成后，为规范和减少集团公司及所控制的企业未来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集团公司承诺清理

规范现有的经营管理体制，严格遵守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公允决策制度》，从制度上规范和

减少关联交易。

为了进一步规范和减少集团公司及所控制的企业未来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确保上市公

司及其股东利益不受损害，集团公司承诺如下：

１

）在未来的业务经营中，拟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的关联交

易，拟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原则上不偏离市

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２

）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在实际经营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印制、发行业务当中，将签订相关规范的合

约，严格按照有关文件所规定的收费标准和业务程序，各自独立结算代理出版（包括印刷制作）与代理发行

的收入。并接受上市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的监管，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此项关联交易的规范、

公开和公正，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中小股东的利益。

３

）集团公司所属的河南出版产业园建成后，将充分尊重上市公司及其有关出版社的意愿，对于确需搬

迁进入产业园的，将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与所有其他租赁园区的单位同等待遇。

４

）不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

第三方的权利。

５

）不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司股东之地位及控制性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６

）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行为。

７

）不占用上市公司的款项。凡是已占用的上市公司的款项，在本次重组方案被中国证监会核准后，与

上市公司进行资产交割前全部清理完毕。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承诺事项在严格执行中，无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发生。

６．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保证各注入上市公司单位的业务许可证的有效性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集团公司为了保障各注入上市公司单位的业务经营资格，承诺如下：

集团公司保证注入上市公司各单位目前拥有的各类业务许可证包括但不限于：《图书出版许可证》、

《出版物经营许可证》、《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期刊出版许可证》、《广告经营许可证》、《商标注册证》、《音像

制品出版许可证》、《复制经营许可证（磁介质类）》、《音像制品经营许可证》、《报纸出版许可证》、《电子出版

物出版许可证》等。如因集团公司责任造成上述业务许可证失效，集团公司将承担经济损失的赔偿责任。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承诺事项在严格执行中，无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发生。

７．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负责处理和承担汇林纸业和汇林印务或有负债及潜在风险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集团公司作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本次向集团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

标的中， 包含有集团公司持有的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的

７６％

的股权和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汇林印务

有限公司的

８８．２４％

的股权。集团公司承诺如下：

上述股权在办理工商登记过户手续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以前， 如北京汇林纸业有限公司和中原出版

传媒集团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存在或有债务以及其他潜在风险或该类或有债务以及其他潜在风险，并

对交割日以后的上市公司造成的侵害或影响，由集团公司负责解决并承担，不使上市公司受到利益侵害，

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承诺事项在严格执行中，无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发生。

８．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本次交易进入上市公司各单位未办理房产证房屋建筑物权属价值事项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 本次交易已经纳入评估范围的进入上市公司的标的资产中各单位尚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的房屋建筑物明细如下：

序

号

单位

名称

建筑物

名称

建筑面积（㎡）

账面价值（元） 评估价值（元）

增值率

％

原值 净值 原值 净值

１

文心社

政六街

临街房

３４．９６ １９

，

９５３．７５ ５

，

０６６．７２ ２４

，

３２０．００ １６

，

５３８．００ ２２６．４

２

文心社 库房（中）

５１０ １９６

，

４１５．５１ ９１

，

３６４．１６ ２７０

，

２４０．００ １７０

，

２５１．００ ８６．３４

３

文心社 门卫房

５４．４５ ３６

，

９４７．７２ １０

，

１２８．９５ ３７

，

２７０．００ ２６

，

０８９．００ １５７．５７

４

文心社 库房（东）

４２４．８ １２８

，

２８４．４９ ８５

，

００６．０４ ２２５

，

０９０．００ １５０

，

８１０．００ ７７．４１

５

文心社 库房（西）

４６４．８８ ４０６

，

９８２．４１ １８５

，

３８９．４５ ２４６

，

３００．００ １６７

，

４８４．００ －９．６６

６

文心社 仓库办公室

５４．４７２ ６３

，

７４１．１２ １８

，

３３９．１６ ５４

，

１１０．００ ４４

，

３７０．００ １４１．９４

７

汇林印务 简易厂房

１５０ ６３

，

８１５．２９ ２５

，

１３３．７６ ６７

，

１００．００ ５０

，

３２５．００ １００．２３

８

汇林印务

简易冷库

（

６．６＊３．５

）

２３．１ ８６

，

０００．００ ６３

，

０６８．１０ ８６

，

２００．００ ７３

，

２７０．００ １６．１８

９

新华物资

５＃

宿舍楼

４１４．０５ ２５３

，

８８０．００ １０２

，

５５８．２５ ３３８

，

６９０．００ ２０９

，

９８８．００ １０４．７５

１０

新华印刷 彩印东耳房

１２０．３５ １０

，

３５０．１５ ５１７．５１ ６９

，

６００．００ ２２

，

２７２．００ ４

，

２０３．６８

１１

新华印刷

彩印西耳房

一楼

１２０．２５ １８

，

２０７．７９ ９１０．３９ ６９

，

５００．００ ２５

，

０２０．００ ２

，

６４８．２７

１２

新华印刷

彩印东耳房

二楼

１２０．３５ ２６

，

４２４．８８ １

，

３２１．２３ ６９

，

６００．００ ３０

，

６２４．００ ２

，

２１７．８４

１３

新华印刷

临街简易连

接房

６７５ ５９

，

６５９．９２ ２１

，

０３３．９１ １１２

，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５

，

３７４．００ ４００．９７

１４

新华印刷 纸毛房

１３６．８ １９５

，

５４１．７６ １４２

，

２８９．２０ ２２５

，

７００．００ １７６

，

０４６．００ ２３．７２

１５

新华印刷

卫生纸车间

库棚

６４．４ ５

，

４２６．４０ ３

，

９４８．６１ ３０

，

９００．００ ６

，

１８０．００ ５６．５１

１６

新华印刷 空压机房

１０ ３

，

４４３．５６ ２

，

５０５．７６ ５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３５０．００ ３３．６９

１７

新华印刷 烤版房

３２０ ４８４

，

４４４．７７ ３５２

，

５１４．２７ ４０７

，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９

，

３２０．００ －１２．２５

１８

新华印刷 原排字二楼

７４

，

２９３．６０ ５４

，

０６０．９７ － － －１００

１９

新华印刷 冷却塔房

１４ １９

，

３４８．００ １４

，

０７８．８９ １９

，

３００．００ １６

，

２１２．００ １５．１５

２０

新华印刷 新配电房

９５．５ ２５１

，

５５６．２５ １８３

，

０４９．０８ ２６３

，

７００．００ ２２１

，

５０８．００ ２１．０１

２１

新华印刷 简易纸毛房

１５２ ３

，

７５２．５２ ２

，

７３０．５８ ３１

，

５００．００ ９

，

１３５．００ ２３４．５４

２２

中学生学

习报

厂房

５８０ １５

，

３９５．０５ １４

，

９７９．２５ ７２５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０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７０７

２３

中学生学

习报

生产用房

８３７ ２１６

，

９９５．６８ ２１０

，

１２４．１６ １

，

０４６

，

２５０．００ ７１１

，

４５０．００ ２３８．５９

２４

海燕社 汽车库

８７．４４ ８６

，

２６８．００ ２

，

５８８．０４ ８０

，

８００．００ ４６

，

８６４．００ １

，

７１１

２５

海燕社 储藏室

６０７．２ ３０８

，

９１４．００ ９

，

２６７．４２ ４６２

，

１００．００ ２６８

，

０１８．００ ２

，

７９２

２６

海燕社 传达室

３８．４４ ３７

，

９２５．００ １

，

１３７．７５ ３７

，

４００．００ ２２

，

０６６．００ １

，

８３９

２７

海燕社

经三路地下

室

１

，

４３０．７６ ２

，

３２５

，

２０５．４０ ２

，

２８５

，

８６７．１９ ２

，

３５２

，

２００．００ ２

，

３０５

，

１５６．００ ０．８４

２８

本部 锅炉房

２２２ ５３４

，

８７８．６８ ４７４

，

９０４．７０ ５１０

，

４００．００ ４８９

，

９８４．００ ３．１８

２９

本部 配电室

１

，

２４８ ３

，

１８０

，

９４８．２３ ３

，

１５１

，

６５３．１３ ３

，

１９３

，

６００．００ ３

，

１２９

，

７２８．００ －０．７

３０

科技社 图书仓库

２

，

１００ １

，

０１３

，

２５６．００ ９６６

，

７７７．９２ １

，

０１８

，

１００．００ ９４６

，

８３３．００ －２．０６

合计

１１

，

１１０．２０ １０

，

１２８

，

２５５．９３ ８

，

４８２

，

３１４．５５ １２

，

０７９

，

０７０．００ １０

，

１７４

，

７６５．００ １９．９５

集团公司已承诺：保证上述进入上市公司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的房产建筑物的权属清晰，不存

在现实的或潜在的产权争议，不存在抵押或减损，不影响上市公司的正常使用。对于该等房产目前不具备

办证条件的， 力争在上市公司股票恢复上市之日起两年内办理完毕前述房产的权属证书过户至中原大地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名下。 如逾期仍未办理完毕或该部分房产若因被相关部门要求强制拆

除或被处以罚款而导致注入资产价值发生减损的， 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以现金的方

式予以补足。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房产的房屋所有权证相关手续正在办理当中。

９．

公司控股股东关于盈利预测结果及其补偿措施的承诺

承诺人：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承诺事项：本集团公司作为焦作鑫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本次向本集团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过程中，本集团公司拟以拥有的出版、印刷、物资供应等业务相关资产认购上市公

司本次发行的全部股份。拟认购股份的资产包括：大象社

１００％

股权、科技社

１００％

股权、海燕社

１００％

股权、

古籍社

１００％

股权、美术社

１００％

股权、文心社

１００％

股权、文艺社

１００％

股权、农民社

１００％

股权、音像社

１００％

股权、新华印刷

１００％

股权、新华物资

１００％

股权、汇林纸业

７６％

股权、汇林印务

８８．２４％

股权、中小学教材出版

业务相关净资产。

按照本集团公司与上市公司签署的《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集团公司就上市公司拟购买

标的资产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期内的盈利预测补偿事宜承诺如下：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６９

号《资

产评估报告》，本集团公司承诺本次交易拟进入上市公司资产的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的盈利预测

净利润分别为

１２６

，

８５３

，

４００．００

元、

１２７

，

１７９

，

７００．００

元、

１２１

，

３２３

，

１００．００

元。

如果在补偿测算期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上市公司拟购买之标的资产每年度实现的累计净利

润数低于《资产评估报告》中累计预测净利润数，本集团公司将以本次交易所得到的股份向上市公司进行

补偿，由上市公司以总价

１．００

元回购本集团公司应补偿的全部股份并予以注销。

在补偿测算期间， 若标的资产在补偿期限内截止当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小于补偿期内截止当期末累

计预测净利润， 则本集团公司以上市公司回购本集团公司持有的一定数量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进行补

偿，补偿的股份数不超过本次交易本集团公司认购的股份总数

２８５

，

２６２

，

３４３

股。

若标的资产累计净利润低于承诺的预测净利润，上市公司在年报披露后的

１０

个交易日内，计算应回购

的股份数量， 并将本集团公司持有该等数量的上市公司股票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并进

行锁定，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有股利分配的权利，待锁定期满注销；此外，上市公司将

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就该部分股票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具体补偿回购股份数量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应回购股份数量

＝

（截止当期期末累积预测净利润数

－

截止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

×

认购股份总

数

÷

补偿期限内各年的预测净利润数总和

－

已补偿股份数量

净利润预测数总和：

３７５

，

３５６

，

２００．００

元。

履行情况：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２

）中勤审字

０３１６８

号《审计报告》，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度的实际净

利润为

１３６

，

８７７

，

６５５．２８

元。根据中勤万信出具的（

２０１２

）中勤审专字第

０３１６８－１

号《关于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收购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度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差异情况的

鉴证报告》，标的资产在

２０１１

年度经调整后实现盈利数为

１３６

，

８７７

，

６５５．２８

元，比

２０１１

年度的盈利预测数

１２７

，

１７９

，

７００．００

元多

９

，

６９７

，

９５５．２８

元。

公司在

２０１０

年度和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均达到和超过盈利预测数，公司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

１０．

其他承诺（含追加承诺）：

１

）公司关联方河南人民出版社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出具关于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

承诺人：河南人民出版社

承诺事项：在未来的业务经营中，拟采取切实措施规范和减少与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若有不可避免

的关联交易，拟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保证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原则上

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东的合法权益。

为规范和减少河南人民出版社及所控制的企业未来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 确保上市公司

及其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承诺如下：

（

１

） 不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影响谋求上市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

利。

（

２

）不利用自身作为上市公司关联方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

３

）不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条件与上市公司进行交易，亦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行为。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承诺事项在严格执行中，无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发生。

２

）公司关联方河南人民出版社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出具关于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人：河南人民出版社

承诺事项：本次交易完成后，河南人民出版社（承诺函简称本社）作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控股的上市公

司的关联企业，为消除将来可能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同业竞争，确保上市公司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河南

人民出版社与上市公司就避免同业竞争的持续性安排承诺如下：

（

１

）本社保证在

２０１０

年年底之前，调整和清理可能与进入上市公司的各个单位形成同业竞争的业务和

产品，避免与上市公司形成同业竞争的情况发生。如本社在进入上市公司前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而给

上市公司造成经济损失，由本社承担赔偿责任。

（

２

）对于进入上市公司各单位正在或已经生产开发的产品、经营的业务以及研究的新产品、新技术，本

社保证在进入上市公司前不生产、不开发、不经营；亦不间接经营、参与投资与上市公司业务、新产品、新技

术有竞争或可能有竞争的企业、新产品、新技术。本社同时保证不利用关联方的地位损害上市公司及其股

东的正当权益。本社将促使本社全资持有或持有

５０％

股权以上或相对控股的下属子公司遵守上述承诺。

（

３

）凡本社及本社下属公司在中国境内有商业机会可参与、经营或从事可能与上市公司各单位主营业

务构成竞争的业务，本社并促使本社下属公司应于知悉该商业机会后立即通知上市公司，并将上述商业机

会按上市公司能合理接受的条款和条件首先提供给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表示放弃或在合理期限内未明确

接受的，本社及本社下属公司方可合理地参与该机会。

履行情况：截止本报告披露日，前述承诺事项在严格执行中，无违反前述承诺的行为发生。

３

）公司关联方河南人民出版社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８

日出具的关于尽快完成转企改制的承诺函

承诺人：河南人民出版社

承诺事项：（

１

）将积极创造条件，遵循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推进经营性图书、音像和电子出版单位

转制工作的通知》精神和要求，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转企改制的总体部署，进一步加快转企改制步伐，

尽快完成事转企改革工作，领取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２

）按照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整体上市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在完成转企改制的基础上，加快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深化改革，转化机制，全面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使本社的业务与资产，尽快具备注入上市公司的

条件，全力配合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约定期限内实现整体上市目标。

履行情况： 截止本报告披露日， 河南人民出版社已经完成转企改制， 并由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完成对河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登记，核发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４

、你公司年报，未按照《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１

】

４１

号》的要求，披露你公司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执行情

况，是否符合你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公司补充披露如下：

公司现金分红政策及执行情况

截止目前，公司章程中尚未对现金分红政策及执行情况进行明确规定。按照公司章程的现有规定：公

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及弥补亏损方案须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母公司累计亏损的实际情

况，公司制定了弥补亏损方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已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公司董事会

将认真执行股东大会决议，做好弥补亏损方案的落实工作。

我公司董事会将会以此为戒，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做到及时、准确、完整地进

行信息披露，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中原大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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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32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国家科技专项经费

补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1

年

11

月，本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海王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王药业

"

）收到重大新药创制重

大专项实施管理办公室下发的《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任务合同书》，海王药业负责的子课题项目

"

一类

新药虎杖苷注射液临床研究

"(

编号：

2011ZX09101-002)

已作为

"

重大新药创制

"

科技重大专项子课题获立项

支持。

2012

年

3

月

5

日，公司收到第一期中央财政经费资助资金

128

万元。 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2012

年

3

月

30

日

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的《关于控股子公司获国家科技专项经

费补贴的公告》。

2012

年

6

月

4

日，公司已收到第二期中央财政经费资助资金

116.80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

府补助》的相关规定，公司将该专项经费补贴计入当期营业外收入

\

补贴收入科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0078

证券简称：海王生物 公告编号：

2012-033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人债权清偿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债权背景情况

2003

年

9

月

8

日， 本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 （以下简称

"

建行

"

） 签定编号为保

2003

综

0705008R

的《综合融资额度保证合同》，为深圳市智雄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智雄电子

"

）在建行的

1.2

亿元综合融资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实际担保金额约为

9,887

万元）。同时，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

"

中科健

"

）为本公司出具不可撤销的反担保函。由于智雄电子在上述借款期限届满后一直未能清偿借

款，

2005

年

2

月建行根据与本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要求本公司履行担保义务，代智雄电子偿还上述款

项。经协商，本公司于

2006

年

10

月代智雄电子向建行偿还

5,000

万元贷款，并保留对智雄电子及中科健的

追偿权。

2006

年，深圳发展银行深圳上步支行（以下简称

"

深发行

"

）因智雄电子未偿还承兑汇票贴现垫款本金及利

息事宜，就股票、债券、票据纠纷案件起诉被告智雄电子和深圳市科健有线网络新技术有限公司、本公司以

及

6

位自然人。该案累计涉案金额为本金人民币

7,990

万元、利息及罚息，并于

2006

年

9

月

6

日开庭。

2007

年

4

月

5

日

,

为妥善解决上述债权债务纠纷问题，本公司与深发行及

深圳海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王集团

"

）签订和解协议，海王集团代本公司向深发行偿还

智雄电子欠款本金人民币

2,397

万元后，深发行将免除本公司对智雄电子的上述全部债务的剩余本金、全部

利息及诉讼费用的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上述事项详情请参见本公司

2006

年

8

月

22

日、

2006

年

10

月

14

日、

2007

年

4

月

9

日、

2008

年

7

月

26

日刊登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网站上的公告。

二、债权清偿情况

2012

年

6

月本公司做为债权人收到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

"

（

2011

）深中法

民七重整字第

1-4

号

"

《民事裁定书》，该《民事裁定书》裁定如下：

（一） 批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

（二） 终止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根据《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的《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规定的清偿方

案，中科健除了用现有资产偿债外，还将用中科健股东无偿让渡的股份向普通债权人予以清偿。为适当提

高小额债权组

[

债权额为

100

万元以下（含

100

万元）的债权

]

的清偿率，大额普通债权组现金清偿比例调整

为

13.77%

；股份的清偿率为每

100

元大额普通债权受偿

1.909

股中科健股份，如果按照中科健停牌前

20

个交

易日均价

11.25

元

/

股计算，股份清偿折成现金清偿的清偿率为

21.48%

。两者相加，大额普通债权组清偿率合

计约为

35.25%

。《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为六个月，自深圳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之日起计算。

按照《重整计划》及《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债权资金股份受偿明细表》的确定，对本公司的债权

确认为普通债权，确认金额为

113,357,359.09

元，其中现金受偿率为

13.77%

，受偿现金

15,609,308.35

元；股票

受偿率为

21.48%

，受偿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310,411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853,581

股。

截止

2012

年

6

月

27

日，本公司共收到中科健管理人债权清偿款

10,202,162.32

元，剩余部分款项和股份将

根据《重整计划》予以清偿。

三、对公司本期及期后业绩的影响

由于本公司已于以前年度对此连带担保事项计提了

8,863.10

万元预计负债， 并已履行完连带担保责

任，所以本次裁定的债权清偿方案对本公司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影响较大，对于本月收到的债权清偿现金

款，本公司将计入

2012

年第二季度当期损益，影响利润总额约

1,020.22

万元；剩余受偿现金款和受偿股票对

本公司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数额视何时偿还及股票变现的金额方能准确判断， 公司将及时对该事项的进

展情况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四、截止公告披露日，本公司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及仲裁事项。

五、备查文件

1

、（

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1-4

号民事裁定书

2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普通债权资金股份受偿明细表

特此公告。

深圳市海王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

2012-027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金杯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出资设立金杯环宇能源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2

年

6

月

2

日刊登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告，公告编号：

2012-025,2012-026

），同意与北京中油深蓝技术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共同出资人

民币

10,000

万元（两年内分期缴足）设立公司，从事石油化工技术、石油开采设备等业务经营，由我公司控

股

80%

。

目前， 该子公司已经完成工商登记手续， 并根据相关要求确定公司名称为金杯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相关注册事项如下：

1

、 公司名称：金杯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 注册号：

110000015025084

3

、 注册地址：北京市昌平区富康路

18

号科研楼

321

室

4

、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5

、 实收资本：

5,000

万元

6

、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7

、 经营范围：石油化工技术、石油开采设备、节能环保设备、节能环保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培训、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设计仪器仪表；销售石油开采设备及开采材料、仪器仪表、节能环保设备；承

办展览展示活动；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证券代码：

002427

证券简称：尤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4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大股东湖州尤夫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尤夫控股

"

）通知：

尤夫控股因融资需要，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5,000,000

股质押给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并于

2012

年

7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股份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7

月

2

日起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

截至目前，尤夫控股持有本公司限售流通股

88,845,38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37.30%

。本次质押

5,000,000

股，质押部分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10%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尤夫控股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60,950,000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5.59%

。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3

日

股票代码：

200053

股票简称：深基地

B

公告编号：

2012-27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武汉汉南宝湾物流园项目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通讯会议和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7

日和

2012

年

6

月

27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武汉汉南宝湾物流园项目的议案》。（详细内容请见

2012

年

6

月

11

日和

2012

年

6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香港商报》和巨潮网上的公司公告）

目前该项目工商登记手续已完成并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1

、企业名称：宝湾物流（武汉）有限公司

2

、住所：武汉市汉南区纱帽镇汉南大道

233

号

3

、法定代表人：刘伟

4

、注册资本：人民币壹亿元

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6

、经营范围：仓储服务；房屋、机械设备租赁；货场服务；货物的打包、装卸、分拣、包装服务；货物报关代

理服务；停车服务；物流信息服务及咨询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经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号：

002096

证券简称：南岭民爆 公告编号：

2012-050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解除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

2012

年

7

月

2

日从控股股东湖南省南岭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南岭集团

"

）获悉，南

岭集团原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6900

万股， 其中包括原质

押股份

3450

万股和质押期间公司权益分派送红股

3450

万股，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解除手续。

截止本公告日，南岭集团共持有本公司

17970.02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7.97%

；共有质押股份

436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1.65%

。此次解除质押的

6900

万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26.10%

。

特此公告。

湖南南岭民用爆破器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四日

证券代码：

002161

证券简称：远望谷 公告编码：

2012-060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际业务订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近期共接到国际物流行业

CGP

（

CGP,Inc.

）等

客户的各类电子标签（包括

Inlay

标签、封装标签、读写器天线）业务订单

3,880

万元人民币，订单总额占公

司

2011

年度营业收入的

12.10%

，其中零售业订单占订单总额的

70%

以上。以上订单中

77%

的订单额即

2,

995

万元将在

2012

年第三季度执行完毕并实现营业收入， 其余

885

万元订单将于

2013

年执行完毕并形成

营业收入。上述订单的执行将对公司业绩带来积极影响。

上述订单均已经双方认可生效，但订单的执行效果及执行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对公司业绩的

影响也因此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远望谷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三日


